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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三方支付方式的诞生冲击网络侵财犯罪关于盗骗界分的基础学理，衍生出第三方支付平台能否被骗、

是否属于信用卡、金融机构等问题，盗窃、诈骗类观点聚讼。本文通过对利用第三方支付方式实施的冒

用型和注册、绑定型侵财行为的类型化研究，基于“用户预设同意 + 平台假定处分意思 = 拟制处分行

为”提出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被骗的观点，根据竞合论将冒用型侵财行为界定为盗窃罪；注册、绑定型

侵财行为属于非法获取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使用，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冒用他人账

户骗取第三方支付平台关联信贷资金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或者贷款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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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rth of third-party payment methods has impacted the basic theory of cyber-property crime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ft and fraud, and has led to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ird-party 
payment platforms can be cheated, whether they belong to credit card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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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issues. There have been heated debates on the views of theft and fraud. Through a typologi-
cal study of the use of third-party payment methods to commit fraudulent use and registration and 
binding property crim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ird-party payment platforms can be cheated 
based on the “user’s pre-set consent + platform’s assumed disposition meaning = fictitious dispo-
sition behavior”.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oncurrence, fraudulent use property crimes are de-
fined as larceny; registration and binding property crimes belong to illegal acquisition of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and use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communication terminals, which constitute 
credit card fraud; fraudulent use of other people’s accounts to obtain credit funds associated with 
third-party payment platforms constitutes contract fraud or loan f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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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以支付宝、微信等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逐步占据传统支付领域，并向网

络理财、信贷等新兴领域延伸。财产犯罪也随之从物理空间向网络空间转移，由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人

对人”的映射关系，转变为行为人、被骗人与被害人之间“人–第三方支付平台–人”的模式，盗窃与

诈骗法律关系的叠加效应深度发酵，既冲击着传统侵财犯罪的基础学理，亦同步引发利用第三方支付方

实施网络侵财行为的罪质界定难题，盗窃罪、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等观点聚

讼，成为网络犯罪领域亟需回应的新型疑难问题。 

2. 第三方支付环境下网络侵财行为的类型及法律关系 

德国法学家亚图·考夫曼说：“类型是我们取为标准的模范，类型一直比理念更优良，更遑论是比

概念。”[1]理论界关于利用第三方支付方式实施网络侵财犯罪的研究多呈碎片化，鲜有结合第三方支付

方式的性质对侵财行为进行类型化研究，所涉法律关系及指向的法益混沌，最终关注第三方支付方式下

侵财犯罪的共识性、指导性成果仍然付之阙如[2]。根据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理论，本文运用刑法类型

化思维，基于刑事司法实务将利用第三方支付方式实施的网络侵财行为的手段归纳为冒用型和注册、绑

定型，围绕财物占有转移关系划分出以下类型，并对第三方支付平台业务性质、所涉主体法律关系进行

廓清。 

2.1. 冒用型 

冒用型侵财行为，指非第三方支付账户的实际用户，以实际用户的名义使用第三方支付账户，侵害

用户财产的行为。该类行为的本质在于冒用，尚未创设新的法律关系，直接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关联资

金，主要存在以下类型： 

2.2. 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 

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指行为人针对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实施的侵财行为，不涉及绑定银行卡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220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旻睿，张涛 

 

 

DOI: 10.12677/ojls.2024.122201 1394 法学 
 

等账户资金。例如，被告人张某趁李某熟睡之际，将李某支付宝余额 5000 余元转至自己的支付宝账户。

根据《支付宝服务协议》，支付宝账户记录的资金余额系用户委托支付宝保管、所有权归属于用户的预

付价值。侵权行为人通过向第三方支付平台发出资金调拨指令，非法获取平台保管的他人资金，并没有

直接与银行发生指令信息和资金来往，司法实践中盗窃占据主流观点。 

2.3. 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绑定银行卡内资金 

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绑定银行卡内资金指行为人非法获取他人第三方支付账户绑定银行卡内资金的

行为。根据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账户操作规程，获取银行卡内钱款需要将银行卡与第三方账户绑

定，持卡人输入银行卡号及银行发送的验证码等即可完成操作，银行在办理绑定业务时进行相关信息认

证，交易时无须再次对客户身份进行验证，支付密码正确时会当然支付。在涉第三方支付侵财犯罪中，

行为人获知用户第三方支付账号和密码，只需输入正确的支付密码就可以获取银行卡内资金，银行在收

到第三方账户发送的支付指令后直接将相应数额的钱款转至指定账户[3]。 

2.4. 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关联理财产品 

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关联理财产品，指行为人冒名登录被害人第三方支付账户中的余额宝、理财通

等理财账户，赎回基金份额到第三方支付账户，再将所得钱款非法转移或消费使用。余额宝、理财通等

理财产品实质上是用户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网络理财功能购买基金公司发行的基金，是平台与基金公

司联合开发的网络理财服务，涉及基金投资用户、基金公司、第三方支付机构三方主体，第三方支付平

台扮演的是协助基金公司销售基金的角色。侵犯基金账户资金的行为，本质上是冒用投资者名义，将基

金赎回指令发送给第三方支付机构，由平台进行资格审查和数据验证，并将赎回基金信息发送给基金公

司，基金公司将基金份额对应的钱款转移到第三方支付账户或者绑定的银行卡，行为人由此实现将用户

资金转移到自己的账户或者消费使用[4]。 

2.5. 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关联信贷资金 

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关联信贷资金，指行为人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对用户的授信额度，冒充用户使

用微粒贷借钱、借呗、花呗等信用工具套取信贷资金用以消费、取现的行为。例如，被告人赵某私自操

作钱某支付宝借呗功能，申请消费贷款 1 万元，随后转账至自己的支付宝账户。微粒贷借钱、蚂蚁借呗

等属于贷款公司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的信贷方式，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关联信贷资金，其实是冒名向

金融机构等授信机构申请消费贷款。行为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发出贷款指令，平台收到指令后根据第

三方服务协议联系相应的贷款公司，如借呗合作的重庆市蚂蚁商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微粒贷中的深圳

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贷款公司与申请人签订贷款合同后放款至第三方支付账户或者绑定银行

卡中，侵权行为人要取得财产需再次将余额账户或者银行卡资金转移到自己的账户，贷款资金一经转出

即造成用户的债务产生，遭受财产损失。 

2.6. 注册、绑定型 

注册、绑定型侵财行为，指非第三方支付账户的实际用户，通过获取他人个人信息，以实际用户的

名义注册第三方支付账户，并绑定他人银行卡，侵害他人财产的行为。该类行为的本质在于设置、改变

绑定关系，典型行为便是注册第三方支付账号并绑定银行卡进行非法取财。在注册、绑定型侵财行为中，

用户原本没有开通第三方支付账户，或者开通第三方支付账户但未绑定银行卡。行为人往往通过窃取、

骗取等非法手段获取被害人手机号码和银行卡信息资料，注册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账号，并且将

银行卡与之绑定。另一种情形是被害人已经注册第三方支付账号，但是未将银行卡与之绑定，侵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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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用被害人账号和密码登录，输入要添加的银行卡卡号，利用开户行预留手机号码接收验证码完成绑

定，再通过第三方支付设备将银行卡内资金转出或者消费。例如，被告人周某借用同事王某手机打游戏

期间，谎称帮王某拍照，实际以王某名义进行人脸识别注册支付宝，并通过快速绑卡功能绑定刘某银行

卡，窃取卡内资金 2 万余元。该类行为获取他人个人信息是前提，设置或改变绑定关系是关键，转移占

有他人资金是后果，其重要手段行为是对绑定关系的设置或改变，第三方支付账户在收到设置或变更绑

定关系的指令后，向银行发出申请，银行误以为是用户本人操作，进而审核通过上述申请。相较于冒用

型侵财行为，注册、绑定行为同时侵害了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制度，涉嫌信用卡诈骗犯罪。 

3. 第三方支付环境下网络侵财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 

第三方支付方式冲击网络侵财犯罪关于盗窃与诈骗犯罪界分的基础学理，衍生出第三方支付平台能

否被骗、是否属于信用卡、信用卡信息资料、金融机构等问题，亟需从法理层面解读。 

3.1. 第三方支付平台能否被骗 

理论认为，处分行为的有无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但对于处分行为人是否需要处分意思，

以及处分意思的内容如何，则存在分歧。“处分意识必要说”认为，处分行为不仅要求受骗者客观上有

处分财产的行为，而且要求主观上有处分财产的意识，否则难以划定诈骗罪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界限[5]。
“处分意识不要说”认为，处分行为并不需要具有处分意识的意思同时存在，只要具备客观上移转财产

所有权的交付行为，即使这种交付并没有移转所有权的意思，也应归属于诈骗范畴[6]。国内学者普遍遵

循德日刑法理论中“处分意识必要说”，认为机器不能被骗。德国刑法为弥补机器不能被骗的漏洞增设

“计算机诈骗罪”，在我国缺乏相应的调适理论与法律规范。第三方支付方式的出现，再次将针对智能

设备诈骗的教义学构造问题推向前沿，渊源于德国机械式计算机时代形成的“机器不能被骗”观点，脱

离当前时代发展的科技语境，受到以高端人工智能为依托的新型支付平台可以被骗观点的激烈冲击。司

法实践层面，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窃取、收

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属于冒用

他人信用卡，认定信用卡诈骗罪。该解释被视作机器可以被骗的法律拟制，有学者建议将其普适于智能

机器设备，调试因“机器不能被骗”导致的盗窃扩张与诈骗限缩问题。第三方支付平台基于用户的预设

同意取得财产处分权限，行为人假冒用户，客观上导致平台产生假定的处分意思，继而处分用户财产，

实际上用户是被害人[7]。笔者试从信用卡诈骗罪关于机器可以被骗的拟制规定进行延伸，提出“拟制处

分行为说”，第三方支付平台基于用户的预设同意处分财产，这一自动化交易流程实际上将人特有的意

识程序化、拟人化，具有假定处分意识，可谓拟制处分行为。将诈骗适用于现代智能设备的做法并不会

引起财产犯罪体系土崩瓦解，反而能够调适盗窃罪无限扩张与诈骗罪不当限缩问题，探寻能够逻辑自洽

的理论体系。 

3.2. 第三方支付环境下网络侵财行为属于“主动获取”还是“被动获取”行为 

根据刑法理论，盗窃罪与诈骗罪具有占有转移的共同本质，只是占有转移的原因不同。盗窃罪是行

为人主动获取，属于他损型犯罪。诈骗罪是被动交付的自损犯罪，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对方因受欺骗

而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占有，具备欺骗性质。利用第三方支付方式实施侵财行为呈现欺骗与秘密方式并

行，正确解释盗窃罪“主动获取”与诈骗罪“被动交付”，对于罪质界分具有重要意义[8]。第三方支付

平台依指令收付款使主动获取与被动获取的行为边界变得模糊，表面上看，资金流转、交付行为的完成

依靠买卖双方即可，实际上第三方支付平台在资金转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行为人必须向第三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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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平台发送资金调拨指令，方能让平台将保管的用户资金转移给行为人。利用第三方支付方式实施的侵

财行为，是平台基于瑕疵意思被动转移了用户的财产，就第三方支付平台而言，行为人成立诈骗罪；但

就用户而言，行为人成立盗窃罪间接正犯，而盗窃与诈骗能否竞合，与行为定性息息相关。 

3.3. 第三方支付账户是否等同信用卡、信用卡信息资料 

有观点将利用第三方支付实施的侵财行为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引发第三方支付账户的性质与信用

卡是否相同、是否属于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争议。第三方支付账户在功能上和信用卡类似，但不能等同于

信用卡。根据 200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

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

存取现金等全部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将第三方支付平台定位

为非金融机构，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功能虽与信用卡存在重合，但其运作前提是支付业务许可证

与特定金融机构合作，与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发行的信用支付方式存在本质区别。因此，第三方支付账户

不能等同于信用卡账户。此外，第三方支付账户不属于信用卡信息资料。信用卡信息资料是指与信用卡

有关的自身信息、记载信息、申请人信息、密码信息等。第三方支付账户信息与绑定的信用卡、信用卡

信息资料相对独立，存在显著界别，不能认为窃取第三方支付账户信息就等于窃取他人的信用卡信息资

料[9]。 

3.4. 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否属于金融机构 

第三方支付平台关联的授信机构是否属于其他金融机构，影响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的法律适用。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以列举方式将贷款公司纳入金融机构范围，中国人

民银行印发《金融机构编码规范》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金融机构范围。有观点据此认为，小额贷款公司

属于金融机构。本文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其他金融机构的设立需经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审批部门为银监会或地方银监局。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需经省级政府主管部门

批准，为地方金融局。《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金融机构编码规范》系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效力

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金融机构进行管理是出于监管需要，

并非赋予其金融机构性质。因而，判断第三方支付平台关联信贷机构是否属于其他金融机构，还应审查

设立审批部门，正确认定信贷主体性质。 

4. 第三方支付环境下网络侵财行为的性质研究 

司法实践中，利用第三方支付方式实施的网络侵财案件，认定盗窃罪、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合

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等观点聚讼，本文坚持刑事实证主义，试对当前利用第三方支付方式实施的非法

取财行为刑事规制乱象进行匡正，主要观点如下： 

4.1. 冒用型侵财行为构成盗窃罪 

因延续德日“机器不能被骗”的观点，对于冒用型侵财行为以诈骗类罪名进行规制存在天然理论障

碍。根据前述，从信用卡诈骗罪机器可以被骗的拟制规定出发，提出拟制处分行为说，即基于“用户预

设同意+平台假定处分意思”，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被骗的观点。这种“人–第三方支付平台–人”的财

物占有转移关系，同时成立对于平台的诈欺和对用户的盗窃(间接正犯)，面临竞合处理上的难题。有学者

反对盗窃罪与诈骗罪竞合论，通过处分意识将二者定位为相互排斥关系[10]。有学者主张两者存在想象竞

合和法条竞合，当不能严格区分二罪，或者同时符合两罪构成要件，以及不承认二罪之间存在竞合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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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妥当处理时，应采竞合论，以盗窃罪定罪处罚[11]。笔者赞同竞合论，第三方支付平台根据用户预设同

意取得财产处分权限，行为人在不涉及新用户注册、绑定的情形下，假冒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未经

用户授权转移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或者绑定信用卡内资金，第三方支付平台因此陷入瑕疵意思而拟制处

分了用户财产，所涉主体不同但侵害资金对象相同，行为人利用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诈欺，进而窃取用

户财产，既涉嫌对平台的诈骗罪，又涉嫌对用户的盗窃罪，根据竞合理论，按照从一重处罚原则，应以

盗窃罪定罪处罚。 

4.2. 注册、绑定型侵财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行为人非法获取用户的银行卡号等信息，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信用卡信息资料，继而利用手机号码注

册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账户，并将信用卡绑定至该账户，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非法转移银行卡内

资金，这类设置、改变绑定关系的侵财行为，符合两高《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

互联网、通讯终端使用的，是冒用他人信用卡行为”，应构成信用卡诈骗罪[12]。 

4.3. 冒用他人账户骗取信贷资金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或贷款诈骗罪 

区分贷款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在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关联的信贷主体是否属于其他金融机构。

冒用他人账户与第三方平台签订合同，骗取微粒贷借钱、借呗、花呗等信贷资金套现、消费使用，实质

上是冒用他人身份骗取第三方支付平台资金，行为人与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签订系列格式合同完成申请、

审核、放款，侵犯了经济合同管理秩序及公私财物所有权，涉嫌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

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与合同诈骗罪存在法条竞合，如果第三方支付平台关联的信贷主体是银行或其他

金融机构，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则涉嫌贷款诈骗罪[13]。 

5. 结语 

通过对第三方支付方式实施的冒用型和注册、绑定型侵财行为的类型化研究，有利于通过合理的刑

法解释，厘清法律关系，妥善处理第三方支付平台能否被骗、是否属于信用卡、金融机构等问题，实现

全面评价，罚当其罪。 

参考文献 
[1] [德]亚图·考夫曼. 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M]. 吴从周, 译. 台北: 学林文化有限公司, 1999: 2. 

[2] 黄伯青, 宋文健. 涉第三方支付类侵财案件的刑事规制解析[N]. 人民法院报, 2019-02-14(005). 

[3] 马淑娟. 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非法取财案件的刑法定性[J]. 犯罪研究, 2019(3): 106-112. 

[4] 杨志琼. 利用第三方支付非法取财的刑法规制误区及其匡正[J]. 政治与法律, 2018(12): 36-50. 

[5] [日]福田平. 刑法各论[M]. 第 3 版. 东京: 有斐阁, 2002: 255. 

[6] 秦新承. 认定诈骗罪无需“处分意识”——以利用新型支付方式实施的诈骗案为例[J]. 法学, 2012(3): 155-160. 

[7] 姜涛. 网络型诈骗罪的拟制处分行为[J]. 中外法学, 2019, 31(3): 692-712. 

[8] 刘宪权. 论新型支付方式下网络侵财犯罪的定性[J]. 法学评论, 2017(5): 32-42. 

[9] 杨平, 徐旭. 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取财行为定性应区分不同情形[J]. 人民检察, 2019(10): 78-79. 

[10] 张明楷. 刑法学[M]. 第 5 版.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6: 1009. 

[11] 陈洪兵. 财产犯罪之间的界限与竞合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12] 马路遥. 法教义学视角下利用第三方支付非法取得他人财物行为的定性研究[J]. 法律适用, 2020(9): 40-51. 

[13] 蔡一军. 论新型支付环境下财产行为对罪名认定之影响[J]. 东方法学, 2017(2): 107-111.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2201

	第三方支付环境下网络侵财行为的性质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A Study on the Nature of Network Property Infringement in the Third Party Payment Environment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第三方支付环境下网络侵财行为的类型及法律关系
	2.1. 冒用型
	2.2. 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
	2.3. 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绑定银行卡内资金
	2.4. 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关联理财产品
	2.5. 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关联信贷资金
	2.6. 注册、绑定型

	3. 第三方支付环境下网络侵财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
	3.1. 第三方支付平台能否被骗
	3.2. 第三方支付环境下网络侵财行为属于“主动获取”还是“被动获取”行为
	3.3. 第三方支付账户是否等同信用卡、信用卡信息资料
	3.4. 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否属于金融机构

	4. 第三方支付环境下网络侵财行为的性质研究
	4.1. 冒用型侵财行为构成盗窃罪
	4.2. 注册、绑定型侵财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4.3. 冒用他人账户骗取信贷资金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或贷款诈骗罪

	5. 结语
	参考文献

